2009年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

泉州开发区管委会国土规划建设局

2010年1月15日

引    言

    本年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编制，由概述、主动政府信息公开情况、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办理情况、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及减免情况、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情况、需要说明的事项及附表七部分组成。本年报中所列数据的统计期限自2009年1月1日起至2009年12月31日止。如对本年报有疑问的，请与泉州开发区管委会国土规划建设局联系（地址：泉州开发区管委会办公大楼，邮编362005，电话：22353051，电子邮箱：qmgtj@163com.）。

一、概   述

   （一）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制度规范情况

     实行政府信息公开，可以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促进依法行政，改善服务，从而服务于群众生产、生活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为进一步推进政府信息公开，我局成立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政府信息公开的具体工作，并指定专人负责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二）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学习、宣传、培训等方面的工作

    一年来，组织人员参加区举办的学习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暂行办法、政府信息发布协调的暂行规定和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的暂行规定等三个文件精神，并结合本部门实际贯彻实施。

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

（一）本机关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数量：2009年共主动公开政府信息0条。截至2008年底，历年累计主动公开政府信息103条，全文电子化率达100%。 

    （二）对2003年以来政府信息梳理及公开完成情况：本部门坚持便民、为民原则，由近及远地对历史类政府信息进行梳理、编目和发布。截至2009年底，共梳理2003年以来历史类信息103条。

    （三）信息公开的形式

     管委会门户网站（www.qingmeng.gov.cn）和信息公开查阅中心

三、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办理情况

    （一）申请情况

    本部门未收到公众的任何申请

（二）受理办理情况

（三）“不予公开”的政府信息涉及的内容及原因：

     （略）

    四、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及减免情况（2009年度及历年累计数量）

    无相关内容
   五、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

    本部门未发生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案件。

   六、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
     一是在硬件配备方面。目前还未能实现办公自动化，信息汇总编目、信息上网更新等工作仍需由手工操作，影响工作效率，增加工作量。二是工作力量有待加强。具体负责政府信息公开的人员多为兼职，在网上发布、更新信息不够及时，公开信息内容不够完整，向查阅中心移交政府公开信息不够及时。
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我们今后在具体工作将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一是加强业务知识培训，提高具体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二是继续改进和完善政府信息主动公开、依申请公开处理流程以及保密审查等配套制度。 

七、需要说明的事项与附表

   （一）主动公开情况说明

2009年主动政府信息公开信息数为0条    

   （二）依申请公开情况说明

    （略）

   （三）附表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2009

年度
	历年

累计

	主动公开信息数
	条
	0
	103

	其中：1、网站公开
	条
	0
	103

	2、政府公报公开
	条
	0
	0

	受理依申请公开信息总数
	条
	0
	0

	其中：1、当面申请数
	条
	0
	0

	2、传真申请数
	条
	0
	0

	3、电子邮件申请数
	条
	0
	0

	4、网上申请数
	条
	0
	0

	5、信函申请数
	条
	0
	0

	对申请的答复总数
	条
	0
	0

	其中：1、同意公开答复数
	条
	0
	0

	2、同意部分公开答复数
	条
	0
	0

	3、否决公开答复总数
	条
	0
	0

	行政复议数
	件
	0
	0

	行政诉讼数
	件
	0
	0

	行政申诉数
	件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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